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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阿尔及利亚(代表非洲集团)：决议草案 

  29/… 

高级专员关于向南苏丹提供人权领域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援助的报告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并遵循《世界人权宣言》、《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及有关人权条约， 

 强调各国负有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的主要责任， 

 回顾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第 5/1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关于向南苏丹

提供人权领域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 2011 年 9 月 29 日第 18/17 号决议、2012 年

9 月 28 日第 21/28 号决议、2013 年 6 月 14 日第 23/24 号决议和 2014 年 6 月 27

日第 26/31 号决议，以及 2014 年 3 月 28 日的主席声明 PRST 25/2, 

 还回顾非洲联盟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所有相关决定和公报， 

 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南苏丹人权状况的报告，1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那里目前的状况，特别是无休止的战斗和对平民的袭击，

以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包括强迫流离失所，食品匮乏，进入有关地区受到限

制，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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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谴责各方一切违反停火的行为，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监测和核查机制对这

些行为作了揭露，谴责袭击平民和其他侵犯和违反平民人权的恶劣行径，包括

2015 年 4 月和 5 月在上尼罗河州和联合州发生战斗期间， 

 最强烈的谴责针对人道主义机构、对这些机构的人员和财产的袭击，以及其

他暴力和骚扰行为，赞赏人道主义机构继续为受影响地区的人民提供援助，并再

次敦促所有有关各方与他们全面合作， 

 深为关切继续发生暴力侵害儿童事件的报告， 

 尤其关注南苏丹的民主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包括限制行使言论自由、和平集

会和结社自由等项人权， 

 强调，消除长期以来阻碍执行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 1325(2000)

号决议的障碍，必须认真承诺增强妇女的权能、参与和人权，共同参与领导、坚

持开展宣传和采取行动，还应支持强化妇女参与各级决策，  

 欢迎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牵头进行的调停和新的“Plus”机制，欢迎非洲联盟

作出的贡献，鼓励区域和国际上再次作出努力，迅速落实结束南苏丹危机的综合

解决方案，敦促所有各方真心实意地参与和平进程，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结束

暴力， 

 还欢迎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展开的对话和 2015 年 1 月 21 日达成的《统一协

定》，赞赏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召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各个

派别举行会议，包括参加政府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作为反对派的苏丹人民解放

运动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前囚犯等派别，起草并完成了协定，并欢迎最近恢复

被解职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之前的职务，呼吁反对派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履

行他们对《阿鲁沙协定》所承担的义务， 

 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南苏丹政府所作出的努力，实现该国的持久和平，敦促联

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继续与南苏丹合作，并为之提供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 

 考虑到南苏丹作为世界上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必须面对

严重的粮食和水危机，基础设施和服务不足，发展缓慢， 

 欢迎非洲联盟南苏丹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开展的工作，强调必须彻底

和真正调查所有侵犯和践踏人权以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将肇事者送上

法庭， 

 还欢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 2015 年 6 月 13 日的公报，以及委员会计

划在 2015 年 7 月的一次会议上审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感兴趣地期待看到调查

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鼓励尽快公布最后报告， 

 1.  严重关切仍在南苏丹继续发生的侵犯和践踏人权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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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要求所有各方停止一切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停止一切违反国际人道

主义法的行为，强烈呼吁南苏丹政府切实保护和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对

妇女和儿童； 

 3.  强调必须把追究责任、和解及愈合创伤作为过渡期司法机制的重要元

素，并强调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责任人必须受到追究，

受到法律制裁； 

 4.  呼吁南苏丹政府对暴行事件展开调查并提出报告，包括违反和践踏人权

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5.  认为必须独立和公开地监测、调查和报告人权情况，使这些工作发挥积

极作用，为在南苏丹所有社区实现司法、问责、和解及愈合创伤奠定基础； 

 6.  欢迎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通过 IGAD-Plus 机制继续积极推动和平进程和政

治对话，在南苏丹实现和平与稳定； 

 7.  还欢迎为执行 2015 年 1 月 21 日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统一协定》所采

取的步骤，注意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革命党、南非非洲国民大会和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帮助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团结

一致，及随后一些前政治犯复出；鼓励所有各方，特别是前囚犯，不负众望，以

国家和人民的大局为重，作为在南苏丹谋求和平、安全和和解的一部分，推动苏

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和谅解； 

 8.  还欢迎任命马里前总统阿尔法 奥马尔 科纳雷担任非洲联盟南苏丹问题

的高级代表； 

 9.  吁请各方遵守并执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斡旋的协定，致力于所有各方参

加的对话、和解与建设和平，关切地指出，自 2014 年 1 月签署《停止敌对行动

协定》以来，冲突双方继续违反协定，呼吁遵守协定，停止一切战斗，并敦促各

方达成和平协议，结束冲突； 

 10.  赞赏邻国对难民提供的支持，呼吁国际社会为收容难民，特别是收容

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各周边国家提供帮助； 

 11.  呼吁国际社会向南苏丹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改善人权状况，解决严

重的粮食和水危机，改善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 

 12.  敦促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保护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等项人权； 

 13.  欢迎南苏丹政府执行修订的停止招募儿童和防止暴力侵害儿童行动计

划，强烈敦促反对派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立即全面履行 2014 年 5 月 10 日

签署的停止暴力侵害和虐待儿童的承诺； 

 14.  承认妇女在建设和平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呼吁根据安全理事会

第 1325(2000)号决议，保护和增进妇女的权利，赋予她们权能，参与建设和平、

解决冲突和冲突后的进程，认为所有各方必须遵守他们作出的承诺，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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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性暴力问题，在这方面，呼吁南苏丹履行 2014 年 10 月 11 日在与联合国发

表的联合公报中所作出的承诺； 

 15.  重申必须支持对南苏丹的人权状况作出客观评估； 

 16.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a) 与南苏丹政府一道，监测、评估和报告人权状况，以便与政府协商，

为该国履行其人权义务提供支持，并就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问题，以及如何改善

该国的人权状况提出建议； 

(b) 与南苏丹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一道，在执行本项任务的过程中纳入

性别观点，同时全面考虑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包括有关人权机制提供的信息，特

别是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人权司的信息，帮助该国履行其人权义务； 

(c) 支持本国、区域和国际上在追究责任、和解和其他过渡期司法措施方

面的努力，包括结合非洲联盟南苏丹问题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就适当

的技术援助提出建议； 

 17.  请南苏丹政府在执行本决议方面与高级专员办事处全面合作，包括为

访问和进入南苏丹提供便利； 

 18.  鼓励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有关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与南苏丹政府协商，

提供有关执行上述措施方面的咨询意见和技术援助； 

 19.  请南苏丹政府继续与联合国，包括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积极合作； 

 20.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向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初步口头报告，

向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采用问答对话的方式――提交一份全面报告 

 21.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为执行本决议提供一切必要和适当的资源； 

 22. 决定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